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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简介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湖南省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是 2020 年经湖南

省科技厅批准，依托湖南科技大学地理空间信息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建

设的省重点实验室。实验室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兴产业-地理空间信息产

业，从我省乃至我国智慧城市、新型城镇化建设、灾害预警与应急快速响应、可

靠性地理省情监测与实时更新等重大社会、产业需求出发，以空间数据采集系统

集成技术、北斗导航系统集成技术、高端云存储/云计算、可持续发展目标、智

慧城市平台的建设及应用等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协同攻关大范围地理空间数据

快速采集、智能处理及工程化应用等关键技术、共同承担重大科研项目并组织重

大工程化应用示范、着力提升地理空间信息数据在“采集、处理、应用与服务”

产业链中的增值应用。 

实验室主要布局四个重点研究方向： 

（1）智慧城市关键技术与地理信息理论方法 

研究地理信息空间数据的快速获取、处理与挖掘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

多源地理空间数据的集成共享与数据融合应用问题，为智慧城市与大众化地理信

息服务提供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 

（2）遥感与激光雷达数据处理关键技术与应用 

研究多尺度、不同应用场景下的遥感与激光雷达数据处理理论与方法，开展

基于星载、机载、车载、无人机等不同数据获取平台下的遥感与激光雷达数据获

取、处理及智能化应用的技术创新研究。 

（3）矿山测量与地下空间环境感知技术与应用 

研究应用星载、地基合成孔径雷达的差分干涉测量等技术监测大范围矿山、

城市地表形变场、城市建筑物连续形变，研究合成孔径雷达与 GNSS、精密水准

等数据的集成及融合理论与方法，为城市、矿山地质灾害预警、地下空间安全等

提供应用技术与决策依据。 

（4）区域可持续发展监测评估技术与应用 

研究立足湖南省等中部区域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特征，采用对地观测



遥感技术和地理空间视角，研究区域自然灾害监测与可持续发展评估技术，并进

行可持续发展知识服务与数据挖掘，形成区域综合遥感监测的理论、技术与应用。 

 

二、本年度开放研究基金支持方向 

本年度开发基金研究鼓励申请者在上述实验室四类重点研究选题，但不局限

于以上具体方向。 

 

三、开放研究基金申请条件与方法 

1. 国内外从事测绘遥感与地理信息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均可提出申请，申

请人需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技术职称，必须至少与一位我室研究人员合作申请。

申请的课题需符合开放研究基金指南中的课题设置，符合《测绘遥感信息工程湖

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管理办法》。 

2. 申请者须填写《测绘遥感信息工程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申请书》，

经所在单位同意后，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3. 申请者将课题申请书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之前将申请书电子版（word 版

本和签字盖章版 PDF 文件，以及汇总表）发送至 1100102@hnust.edu.cn，并抄

送实验室内的合作人，合作人发邮件确认合作意向。实验室将组织专家对申请书

进行函评，最终由学术委员会主任和实验室主任会议审定。 

4. 课题申请得到批准后，补交纸质版签字盖章申请书，申请者应与实验室

签订合同，按合同计划进行工作，接受实验室的检查和监督。 

5. 研究所获得的研究成果由实验室和申请者及其所在单位共享，论文发表

或其他成果署研究人员姓名，同时冠以实验室和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名称，并标

注开放课题项目编号。署名和标注须符合《测绘遥感信息工程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开放基金管理办法》。 

所有开放课题要求受资助者至少发表 1 篇高水平研究论文。 

6. 课题研究周期为 1-2 年，资助经费强度一般不超过 2 万元。经费使用须符

合依托单位的财务管理规定和财政部、科技部印发的相关管理办法。 

7. 优先支持能够来实验室访问工作并与实验室人员建立实质性合作关系的

项目，来访人员可按实验室科技人员同等待遇使用本室仪器设备和工作条件。研



究期内的成果或论文发表需标注测绘遥感信息工程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四、注意事项 

1.不得重复照搬已获资助的项目申请书，一经查实，取消申请资格。 

2.已获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但尚未结题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请。 


